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哈尔滨市促进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
哈政规〔2017〕42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哈尔滨市促进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2017年9月30日

哈尔滨市促进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为进一步做大、做优、做强通用航空产业，加快建设国家级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38号）和国家发改委《关于建设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的实施意见》（发改高技〔2017〕4号）等有关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政策。
　　一、优化通用航空产业布局
　　（一）依托哈尔滨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平房区板块，加快建设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制造板块核心区，鼓励新招商引资的通用航空制造类项目及配套企业向核心区集聚。支持其它园区承接核心区的外溢产能，通过发展配套产业及延伸产业链条，打造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支撑区。
　　（二）依据全市通用航空机场布局规划，综合考虑人口、土地、空域资源、交通运输、产业基础和国防建设需要等因素，合理确定通用机场建设规模和标准，有序推进全市通用航空机场建设。
　　二、加快通用航空基础设施建设
　　（三）对于符合全市通用航空机场布局规划的新建通用机场，可以依法采取划拨方式供地。
　　（四）对于符合全市通用航空机场布局规划的新建通用机场，市财政按照建安费的15%给予补助，单个机场最多不超过1000万元。其中，对总投资1亿元以上的重大项目，可通过“一事一议”方式给予支持。
　　（五）支持本地通用航空运营企业建立专业型、一站式通用航空运营服务保障基地，建设配套生活服务设施。具体支持政策通过“一事一议”方式确定。
　　三、支持通用航空应用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
　　（六）通过股权、债权、运营经费补贴等方式，支持组建通用航空产业研发机构，增强通用航空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并积极鼓励其在本地实施研发成果产业化。
　　（七）对航空工业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通用航空制造企业开展技术研发的，可享受《中共哈尔滨市委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的实施意见》（哈发〔2016〕17号）规定的政策。其中，对研发投入强度增幅高于全市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平均增幅10%以上的，按照150万元的上限标准给予研发投入后补助。
　　（八）鼓励和支持本地通用航空制造龙头企业通过自主研发、项目引进等方式加快适航取证工作，对新取得通用飞机整机或发动机型号合格证和生产许可证并在我市生产和入统的，每个型号给予一次性奖励资金500万元。
　　四、鼓励和推动通用航空制造业优化升级
　　（九）对于新增先进产能并入统的通用航空制造企业，新建总投资亿元以上项目，按照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10%给予补助，单户企业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
　　（十）市财政通过资本金注入、股权投资或直接补助等方式，支持引进通用航空整机制造和装配制造项目。
　　五、激活通用航空运营市场潜力
　　（十一）对本地通用航空运营企业采购我市生产的通用飞机，按照购机价格的10%给予补贴，单架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十二）对本地通用航空运营企业新购飞行模拟机并用于在本地开展航空培训飞行业务的，按照投资额的5%给予补贴，每户企业年补贴额最多不超过200万元。
　　（十三）加大政府购买通用航空飞行服务力度。市财政每年安排500万元，用于支持本地通用航空运营企业开展应急、警务、医疗、救援、巡查等公共服务飞行。
　　（十四）对通用航空运营企业在我市建设主运营基地并开展飞行业务的，自主运营基地建成投用之日起，连续5年减免机坪、机库使用租金和起降架次收费或给予适当补贴；对开辟省内短途运输航线且年飞行时间超过100小时的，每条航线给予年补贴100万元；对开辟省外短途运输航线且年飞行时间超过100小时的，每条航线给予年补贴200万元；对开展低空旅游和飞行体验等娱乐业务的，经运营成本监审后，按照飞行时间给予补贴。
　　（十五）积极支持我市企业申请国家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资金，对获得资金支持的，市政府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给予配套补贴。
　　（十六）对本地通用航空运营企业通过融资租赁等方式购买飞行器的，市政府通过贴息等方式给予支持。
　　六、完善通用航空人才保障体系
　　（十七）对本地通用航空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按照《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哈尔滨市重点企业引进优秀人才扶持办法的通知》（哈政发〔2016〕12号）、《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哈尔滨英才集聚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哈政规〔2017〕6号）及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哈尔滨创新创业人才项目资助工程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哈人社发〔2017〕53号）等有关规定，给予上限资助和补贴。
　　（十八）对为我市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做出特别贡献的人才，支持其参加“龙江科技英才”的评选，并给予优先参评市长特别奖。
　　七、其他事项
　　（十九）本政策支持对象，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建设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的实施意见》（发改高技〔2017〕4号）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版）》（国家发改委公告2017年第1号）确定。
　　（二十）本政策适用于工商注册地、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均在我市，依法经营，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或机构。
　　（二十一）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二十二）本政策由市通用航空产业推进办公室(设在市发改委)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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